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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公交车方向盘并引发事故
女子被取消落户上海资格

微信群侮辱他人 构成侵害名誉权

2018年12月，在上海浦东，一名女子在乘坐公交车时

抢夺拉拽方向盘，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车辆相撞。当

月，该女子梁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检

察机关批捕。近日，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透露，

案发前，梁某某作为一名长年在沪的外地来沪人员，几个

月后即将获得落户资格。然而，因为这次抢夺公交司机方

向盘的冲动之举，梁某某已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触犯了

刑法，而她也为此失去了在上海落户的资格。

【案情】
因争吵拒绝下车并争夺方向盘致发生事故

2018年12月4日9时许，一辆沪牌783路公交车沿张

杨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张杨路居家桥路站台后，司机打开后

门，待乘客下车后把门关了。而后，司机听见车后方一女

子喊叫，遂司机再次打开后门。

据车内监控显示，梁某某右手持伞站于门前，但未下

车，并面向公交车司机方向言语。4秒之后车门关闭。第

二次关门之后，女子再次示意要下车，车门于3秒之后又

一次打开，而梁某某仍未下车并再次面向公交车司机言

语。持续十多秒之后，车门关闭车辆启动。

据梁某某供述称，因当时与司机争吵，所以不下车。

在车辆启动后，梁某某从车厢中部快速走至司机身

旁，与司机发生言语争执，同时右手握住方向盘，与司机争

夺方向盘。在这个过程中，公交车明显向左偏移并撞到左

侧车道的一辆电力公司工程车，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公交车内十余名乘客无受伤情况。

【判决】
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2018年12月4日当天，梁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不久后，上海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女子梁

某某批准逮捕。

承办检察官表示：“梁某某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

的后果，但是她还是置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于不顾，

实施了拉拽公交车方向盘的行为。她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

严重的后果，但是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已经触犯了刑法第

114条的规定，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今年1月发布了指导意见，

对于此类危害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性质认定，并

且要求对此类行为从严依法惩处。”检方还透露，案发前，梁

某某作为一名长年在沪的外地来沪人员，原本几个月后即

将获得落户资格。如今，这一资格已经确定被取消。

据了解，目前外省市人员申请上海户口主要有两种途

径，一种是通过劳动部门，如人才引进、居转户、留学人才

落户等；另一种是通过公安部门，如结婚、随迁等。但无论

哪种途径，只要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就一票否决。

（据央视网）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因开玩笑或恶作剧引

发的民事或刑事纠纷，北京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已逾

800件，其中较为典型的民事案例大多集中为民间借

贷纠纷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这两种类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发出提醒：开玩笑别过

头，因为没有免责条款！

出具欠条是玩闹 法律却不开玩笑

小张小李是夫妻关系。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小张给小李出具欠条一张“我小张欠小李1万元

人民币，还款日2115年前”。2011年12月13日，二人

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之间没有

债务需要分担，离婚后发生的债务都由自己负责，与

对方无关”。小李多次催要欠款，小张拒不归还，故起

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

小张辩称双方打欠条是开玩笑的，根据还款日期

2115年就能明显看出该欠条是闹着玩才写的，离婚协议

中载明夫妻之间没有债务需要分担，故不存在债务关系。

经过法院审理，该欠条是小张本人书写并签字。

法院认为，欠条中载明的还款日应视为双方对该债务

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只能证明

二人没有对外共同债务，不能证明二人之间没有债

务。据此，法院判决小张偿还小李借款1万元。

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

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

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

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

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

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

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

合理期限内返还。

开玩笑应有限度 不动手不起冲突

邱某和海某是某学校初三年级同班同学。2016年

5月10日下午的课间时间，二人开玩笑，邱某遂在楼道

内追赶海某，追赶过程中邱某的右手按压在楼道的消防

栓上，消防栓玻璃破碎致其右手掌长肌腱断裂、神经断

裂、皮裂伤，花去医疗费18211.72元，并休学一年。邱某

将海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学校共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3621.72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人因开玩笑追逐打闹行为与

邱某受伤存在因果关系，学校在日常管理中未能发现

消防栓存在安全隐患，邱某自身也存在过错，最终确

定邱某自担40%的责任，海某承担40%的责任，学校承

担20%的责任。

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

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

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

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三十二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

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第三十九条规

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张蕾）

【案情】

刘某于2014年与丈夫向某离婚，2015年下半年，向某

与贺某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某与向某生育有两个

孩子，家人希望两人能复婚，但向某一直未明确表示。

2016年4月，刘某的妹妹张某到贺某所在工作单位辱

骂吵闹后，贺某辞职离开原工作单位。2017年11月，张某

将贺某的相片和辱骂内容的信息发布在某微信群，当时该

微信群有微信成员191人。

向某得知后，通过电话联系张某，要求其删除微信内

容。由于该微信已发出几小时，因此微信内容无法撤回。

微信群里有认识贺某及其朋友的，将该微信消息转发给了

贺某的亲戚、朋友、同学。

贺某认为，张某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工作、名誉、人格

尊严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给心灵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

痛，并已经严重侵犯了其名誉权，于是诉诸法院进行维权。

法院审理后判决，要求被告张某立即停止实施侵害行

为；在发布信息的微信群里发表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

歉，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财产损失

3000元、精神损失2000元。

【说法】

审理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微信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平台，具有公开性

和传播性，便捷快速，散播广泛。被告在微信群中发布诽

谤、侮辱、贬低原告人格的信息，并配发原告的个人照片，

造成相关信息的公开传播，引发他人对原告的品行怀疑和

猜测，致使原告的名誉权受到损害，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

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

损失。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魏哲哲）

开玩笑、恶作剧近年屡屡引发
民事和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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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开过头玩笑得负责


